
致歉函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 

本人郭洪生，系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英装

备”）、沈阳蓝英自动控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英自控”）、中巨国际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巨国际”）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中巨国际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蓝英装备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500 万股；蓝英自控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蓝英装备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0 万股；中巨国际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蓝英装备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 万股。至此，蓝英自控与中巨国际累计减持蓝英装备 1,150

万股（占蓝英装备总股本的 4.26%）。2015 年 5 月 19 日，中巨国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蓝英装备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 万股，

连同蓝英自控减持的股份，累计减持 1,6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1%）。蓝

英自控与中巨国际减持蓝英装备累计达到 5%时，没有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前停

止卖出蓝英装备股份（但减持股份之后履行了披露义务，并对前期减持做了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对蓝英自控及中巨国际一致行动人的认定，违反法律规定减持的股

份数为 300 万股，违法减持金额为 8,817 万元。 

本人超比例减持未及时披露及在限制转让期限内减持蓝英装备股份的行为，

违反了《证券法》第三十八条“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

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及第八十六条第二款“投

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

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

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内和做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

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

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和第

二百零四条所述“违反法律规定，在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的违法行为。因此，

本人已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第

二百零四条及《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的相关行政

处罚。本人接受监管部门对法律规定的解释和对本人超比例减持未及时披露行为



及在限制转让期限内的减持行为的处罚，放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并

将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款。 

对本次超比例减持未及时披露及在限制转让期限内减持蓝英装备股份的违

法行为，本人已进行深刻反省，并将以此为戒，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制

度的学习，并严格按照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股东行为、合法合规运作，杜

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为此，特向蓝英装备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诚挚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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